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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 的 

就利用技术手段向消费者 i 提供预包装食品的食品信息提供指导i。 

2. 范 围 

本准则适用于消费者利用技术手段通过预包装食品标签 i 或标识 i 上的识别标记获取

的食品信息。 

3. 使 用 

本准则应与有关预包装食品标签的食典文本结合使用，包括但不限于《预包装食品

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1。 

4. 定 义 

在本准则中： 

食品信息指食典文本所涉及的预包装食品相关信息。 

技术手段指任何电子或数字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网站、线上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 

5. 关于决定是否可利用技术手段向消费者提供否则要求在预包装食品标签或标识上

提供的信息的考虑因素 

在正常和惯常的购买和使用情况下，食品信息应便于消费者获取，这意味着：  

a) 在销售食品的地理区域或国家，应具备充足的技术基础设施以支持利用技术手段提

供食品信息，如服务覆盖率和可靠性方面； 

b) 普通人群（包括其特定子群体）应能广泛、充分且便捷地获取该地理区域或国家内

的相关技术手段，并已接受其使用方式； 

c) 消费者在正常和惯常的购买和使用情况下，利用技术手段获取食品信息是合理的。 

食品名称、有关安全和营养的食品信息以及主管部门确定的任何其他强制性食品信息，

不应仅利用技术手段提供。 

如仅利用技术手段提供与单个具体产品相关的食品信息（如批号、日期标识）会妨

碍将该信息与具体产品相关联，则不应仅利用技术手段提供此类信息。 

6. 利用技术手段向消费者提供标签上无法获取的食品信息 

在因销售条件或因无需在标签/标识上提供相关信息的豁免条款导致消费者无法获取

食品标签信息的情况下，应考虑利用技术手段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 

                                                 
i 依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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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用技术手段向消费者提供食品信息的适用原则 

消费者通过预包装食品标签或标识上的识别标记，利用技术手段获取的食品信息，无论

其属于强制性要求或自愿提供，均应遵循以下原则：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第 3 条规定的通用原则适用于利用技术手段描述或呈现

的食品信息。 

利用技术手段描述或呈现的食品信息不得与预包装食品标签或标识上提供的信息相

冲突，包括以不同语言显示的情况下。 

如果利用技术手段提供强制性食品信息，标签或标识上的识别标记应直接链接至相

关信息，且强制性食品信息应集中呈现、易于识别以及与其他信息区分。  

如果利用技术手段提供食品信息，相关信息应符合适用的食典文本。 

根据第 5 条规定，如果强制性食品信息仅利用技术手段提供，则应至少在预期分销、

储存、零售和使用条件下食品保持安全且适宜销售、消费或使用的设定期限内可用。对于

标注“保质期”或“过期日期”的预包装食品，这意味着相关信息应至少在该期限内

（包括该日期）可用。 

利用技术手段描述或呈现的食品信息应便于消费者获取，且无需消费者提供或披露

任何信息。 

当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或标识提及需利用技术手段获取的食品信息时，平台呈现的信

息应充分，并且其呈现方式能够使消费者确认其与该预包装食品相关。  

如果预包装食品标签或标识上识别标记的用途对消费者而言并不明确，则应说明如

何使用或使用后可查阅的食品信息类型（例如，“扫描此处获取更多成分信息”）。 

标签或标识上显示的、可链接至利用技术手段获取的食品信息的识别标记和任何说

明性文字，均须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1 第 8.1.2 条款和 

第 8.1.3 条款的规定。 

利用技术手段描述或呈现的食品信息在技术平台的常规使用设置和条件下，应清晰、

醒目、易于辨识，并（如适用）确保消费者能够听清。 

利用技术手段描述或呈现食品信息时所用的语言应适合食品销售国的消费者。 

利用技术手段提供食品信息时，消费者获取信息时不应为此被收取任何费用。 

 

 

注： 

1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1985。《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第 CXS 1-1985 号食品法典标准。食品法典委员会。罗马。 

                                                 


